关于做好2009年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新出人事[2009]4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各省（区、市）出版集团、报业集团、期刊集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总署37号令，以下简称《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全国出版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并对责任编辑实行注册管理。现就做好2009年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登记注册人员范围

（一）在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网络出版单位担任社长、总编辑、主编、编辑室主任（均含副职）职务的人员。

（二）在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网络出版单位承担内容加工整理、装帧和版式设计等工作的编辑、校对人员。

（三）在图书、期刊、音像、电子、网络出版单位承担其它与编辑出版相关工作的人员，可纳入登记范围。

（四）已经取得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但不在出版单位工作的人员可直接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申请办理登记手续。

（五）已退休人员不在登记注册范围内。

二、登记注册工作步骤

（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一次完成。

（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注册按三种情况分步进行：

1.首批注册的人员为通过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2.第二批注册的人员为取得出版系列高级职称（副编审、编审）的人员；

3.第三批注册的人员为取得其他系列高级职称和特殊情况的人员。

各批次注册的具体时间安排，由各登记注册机构统一部署。

三、登记注册资格条件

2009年登记注册必须符合相关的条件：

（一）职业资格登记

职业资格登记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通过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取得初级或中级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2.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辑、校对等出版专业技术工作，并取得出版专业初级以上（含初级）职称。

3.2002年底之前已取得出版专业初级以上（含初级）职称，并有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成绩。

（二）责任编辑注册

1.首批注册人员需符合以下条件：

通过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取得中级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2.第二批注册人员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中央部委出版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新闻出版总署审核并经国家人事部备案同意组建的出版系列编辑专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编辑专业高级职称（副编审、编审）。

（2）地方出版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备案同意组建的出版系列编辑专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编辑专业高级职称（副编审、编审）。

（3）大学出版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国家教育部备案同意组建的出版系列编辑专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编辑专业高级职称（副编审、编审）。

（4）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从事编辑工作，并取得编辑专业中级职称。

3.第三批注册人员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与本出版单位出版范围相一致的非出版专业副高级以上（含副高级）职称。

（2）40周岁以上（含40周岁），参加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中级），两科（《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当年成绩合计达180分或单科（免考一科人员）成绩达90分。

（3）40周岁以上（含40周岁），2002年底前已取得编辑专业中级职称。

（4）40周岁以上（含40周岁），2002年底前已取得与本出版单位出版专业门类相一致的非出版专业中级职称，且从事编辑专业工作5年以上（含5年）。

（5）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边远省份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中级），成绩达到本省（区、市）新闻出版局当年规定的分数（分数线报总署备案，其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只需提供一次考试成绩记录）。

本条第（2）、（3）、（4）款仅适用于本次注册，今后不再放宽要求，所指年龄和专业工作年限均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

四、登记注册申报材料

（一）职业资格登记应提供以下材料：

1.《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符合登记资格条件的证明的原件；

2.身份证复印件；

3.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见附件1）。

（二）责任编辑注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副编审、编审）》或其他符合注册资格条件的证明的原件；

2.身份证复印件；

3.责任编辑注册申请表（见附件2）；

五、登记注册程序

（一）登记程序

1.申请登记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从网上下载《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完整。

2.申请登记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将填写好的《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提交所在出版单位人事部门。

3.出版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对本单位申请登记人员的《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进行初审，填写《职业资格登记数据表（电子版）》，并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向登记注册机构提交本单位符合登记条件人员的材料。

4.省级登记注册机构对出版单位提交的登记人员所有材料进行复审，并将《职业资格登记数据表（电子版）》导入网上登记注册管理系统，依据有关证明材料对申请登记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复审后将符合登记条件的人员信息提交总署核准。

5.省级登记注册机构在符合登记条件并经总署核准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登记申请表上加盖本省（区、市）登记专用章。

（二）注册程序

1.申请责任编辑注册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从网上下载《责任编辑注册申请表》，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完整。

2.申请责任编辑注册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将填写好的《责任编辑注册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提交所在出版单位人事部门。

3.出版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对本单位申请注册人员的《责任编辑注册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进行初审，填写《责任编辑注册数据表（电子版）》，并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分批次向省级登记注册机构提交本单位符合注册条件人员的材料。

4.省级登记注册机构对出版单位提交的注册人员所有材料进行复审，并将《责任编辑注册数据表（电子版）》导入网上登记注册管理系统，依据有关证明材料对申请注册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复审后将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信息提交总署核准。

5.登记注册机构为经总署核准的人员颁发总署统一印制、加盖本省（区、市）注册专用章的《责任编辑证》，证书照片上需加盖登记注册复审或终审机构钢印。

6.申请责任编辑注册的人员，应首先进行职业资格登记。责任编辑注册申请可与职业资格登记申请同时提出。

六、登记注册受理机构

（一）登记注册机构的设立

新闻出版总署设立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总署人事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设立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机构，并报总署人事司核准备案（备案表见附件4）。中央在京出版单位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登记注册机构为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

（二）登记注册机构的职责

1.负责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政策咨询解答；

2.负责受理出版单位提交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登记注册申请；

3.负责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资格进行审查并将申请材料存档；

4.负责通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管理系统”（网址：http://djzc.gappedu.gov.cn）向总署报送通过资格审查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申请；

5.负责为通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注册人员颁发责任编辑证。

（三）登记注册机构印章刻制及使用

1.登记注册机构需按照总署统一格式要求刻制登记专用章和注册专用章（印模见附件3），印章要报新闻出版总署登记注册办公室备案。

2.登记注册机构只能对经总署审核同意登记、注册人员的证书用印。

七、登记注册管理系统

1.“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管理系统”（网址：http://djzc.gappedu.gov.cn）设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网站，登记注册工作主要在该系统上进行。

2.登记注册管理系统经总署登记注册办公室审核同意后，公布通过职业资格登记、责任编辑注册人员的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和查询。

八、登记注册时间安排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首次登记注册工作要求在2009年9月底前完成。

九、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要高度重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大力宣传登记注册有关政策，积极认真组织好本省（区、市）出版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认真部署，周密安排，加强领导，确保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工作的顺利进行。要依据本通知精神制定本省（区、市）实施办法，报总署人事司备案。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和各出版单位要认真细致地做好申报人员资格审查，分期分批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登记注册。严格审核申报材料，确保申报人员的各项信息内容真实。严格审核申请人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情况。对存在总署37号令第二十条、二十五条、二十六条所列行为的，不得为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3.中央各部委所属出版单位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登记注册工作，由总署教育培训中心统一制定实施办法，各出版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要按本条1、2款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4.各登记注册机构要认真做好政策咨询解答，将政策、办法、程序公开，认真做好登记注册相关服务。开展登记注册期间，要严格按照资格条件对申报人员资格进行审查，并按照审核程序及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严肃工作纪律，一旦发现违规登记注册情况，要追究当事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5.各出版单位可登录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网络系统下载文件、查询和提交有关信息，具体办法由省级登记注册机构另行通知。

